
奈 曼 旗 民 政 局 政 府 信 息 公 开

相 关 配 套 制 度



奈曼旗民政局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

第一条 为做好拟公开政府信息的保密审查,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行政机关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

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按照“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

外”的要求，遵循“先审查、后公开；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第三条 本行政机关办公室具体负责保密审查的日常工作，开

展保密审查时履行审查审批手续。

第四条 对拟公开政府信息的保密审查，应当以《中华人民

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下简称保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及由国家保密局会同中央国家机关确定的国家秘密及其密

级具体范围的规定为依据。

第五条 本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

隐私的下列政府信息：

（一）依照国家秘密范围和定密规定，明确标识为“秘密”

“机密”“绝密”的信息；

（二）虽未标识，但内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

私的信息；

（三）其他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

和社会稳定的信息。

第六条 本行政机关拟公开的政府信息保密审查应当依照以

下程序进行：

（一）由信息产生的单位提出是否公开的意见；

（二）负责保密审查工作人员提出审查意见；

（三）分管负责人审核，单位行政主要负责人批准。



第七条 不同公开责任单位共同形成的政府信息拟公开时，由

主办的公开责任单位负责公开前的保密审查，并以文字形式征得

其他公开责任单位同意后方可予以公开。

第八条 本行政机关需公开的政府信息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和

密级不明确的，逐级报有权确定该事项密级的上级主管部门或保

密工作部门确定。

第九条 已确定为国家秘密但已超过保密期限并拟公开的政

府信息，本行政机关在保密审查确认能够公开后，按保密规定向

保密工作部门办理解密手续，再予以公开。

第十条 本行政机关的业务机构在政府信息产生、审签时标明

是否属于保密事项；在进行保密审查时，负责保密审查工作人员

提出“公开”“不予公开”“需报审”等审查意见，并注明其依

据和理由。

第十一条 负责保密审查工作的人员接到信息审查申请后，在

法律规定的时限内作出审查确认的意见。

第十二条 拟公开的政府信息中涉及第三方权益的，书面征求

第三方意见，第三方不同意公开的，不得公开。但是，本行政机

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予以公开，并将

决定公开的信息内容和理由书面通知第三方。

第十三条 拟公开的政府信息中含有部分涉密内容的，应当按

照有关规定进行非密处理，采取属于国家秘密的部分不予公开、

其余部分公开的方法处理。

第十四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因

保密问题未公开相关信息存在质疑的，可以向本行政机关提出申

请，本行政机关说明不予公开有关信息的依据和理由。



第十五条 对违反有关规定，公开涉及国家秘密的政府信息，

发生泄密事件的工作人员，依照有关规定进行查处。情节严重的，

对直接负责保密审查的有关责任人依法给予处分。

第十六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奈曼旗民政局信息公开协调制度

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协调机制，保证本局发布

的政府信息及时、准确、一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局机关各股室、二级单位发布政府信息应当遵循及

时、准确、一致、便民的原则，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

第三条 各股室和二级单位应当在局网站上及时发布主动公

开的政府信息。

第四条 充分发挥报刊、广播、电视、政府网站等媒体作用，

及时、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第五条 已经明确的内容，由责任股室和单位负责制作并保存

的信息，经办公室审查后进行公开。

第六条 法律、法规和本县有关规定对政府信息发布主题有明

确具体规定的，从其规定。单位发布政府信息依照国家、省、市

或本县有关规定需要批准的，未经批准不得发布。

第七条 政府信息涉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的，公开该政府信息

前，应当与所涉及的其他行政机关进行沟通、确认，保证公开的

政府信息准确一致。

第八条 政府信息涉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不同行政机关之间

对是否公开的政府信息存在不同意见的，报请共同上一级行政机

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本市有关规定决

定。



第九条 对违反本制度公开信息，造成严重后果和不良社会影

响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予以处理。

第十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奈曼旗民政局信息公开工作公众参与

和社会评议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深化我旗民政系统政务信息公开工

作，健全完善工作制度，加强工作评议监督，保障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民政政务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政务信息公开社会评议工作由民政局局办公室负责

组织实施。

第三条 信息公开工作公众参与和社会评议必须坚持群众参

与、客观公正、注重实效、促进工作的原则。

第四条 公众参与和社会评议的重点主要包括一下五个方面：

（一）是否确定政务信息公开工作责任部门和工作机构；

（二）是否按照《条例》规定，遵循公正、公平、便民原则，

真实、全面、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

（三）是否通过政府网站、门户网站及多种渠道公开政府信

息，公开形式是否便民、利民；

（四）是否建立健全政务信息公开工作制度、机制，公开程

序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政务公开有关规定；

（五）政务信息公开工作是否得到社会和群众的认可，保障

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公开效果是否明显。

第五条 公众参与和社会评议主要采取以下方式：

（一）问卷评议。根据评议内容和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设

计问卷调查表，向社会各界发放或在网上公布，供群众评议；

（二）代表评议。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基层民政部门、

群众代表、网民代表等进行专题评议；



（三）监督评议。设立投诉举报电话，召开座谈会，设立群

众意见箱等，接受群众监督评议；

（四）网络评议。在门户网站开设评议专栏让群众发表意见

或建议，给予评议。

第六条 评议等次分为优秀、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

通过社会评议查找本局政务信息公开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对评议意见和建议，具备整改条件的，应在接到反馈通知后 1

个月内提出整改措施并立即进行整改；不具备整改条件的，要向

局办公室及群众做出说明，待条件成熟时再进行整改。

整改情况应以网上公告、召开座谈会、上门走访等方式进行

反馈。

第七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奈曼旗民政局信息公开工作举报受理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加强对政府信息公

开工作的监督检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简称举报人）认为

我局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监

察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

第三条 我局受理举报部门为局办公室。负责监督举报投诉的

受理、登记、调查、督办、答复及归档工作。

第四条 我局在开展政府信息公开活动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可以举报：

（一）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

（二）不及时更新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政府信息公开指南

和政府信息公开目录的；

（三）违反规定收取费用的；

（四）通过其他组织、个人以有偿服务方式提供政府信息；

（五）公开不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的；

（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其

他行为。

第五条 举报投诉可采用来信、来访、电话、电函、网上专栏

或口头等形式进行举报投诉。民政局办公室：0475——4212782。

第六条 对群众反映、投诉服务单位或工作人员政府信息公开

方面的问题，局办公室要认真受理。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提出

处理意见并报局领导审定，在信访规定的时限内作出答复。

第七条 凡被投诉举报违反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规定的人员，一

经查实，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八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奈曼旗民政局信息公开工作责任追究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管理、考核和监督，认

真执行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保证信息公开工作顺利实施，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政府信息公开责任是指局各股室、二级单位及其工作

人员在履行职责时，违反信息公开有关规定，造成不良影响或产

生严重后果所应担负的责任。

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于局机关各股室、二级单位及其工作人

员。

第四条 局办公室负责政府信息公开责任追究工作。

第五条 凡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均属于违反信息公开制度的行

为，应追究相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一)该公开而未公开的；

(二)未按规定程序、时限公开的；

(三)公开的内容不真实、不详尽的；

(四)在社会公众申请信息公开服务时，违反规定收费或提供

信息服务不到位的；

(五)其它违反政府信息公开的行为应追究责任的。

第六条 工作人员违反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发生下列行为之一

的，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一)工作时间脱岗、漏岗，延误正常公务，或者无正当理由

拒绝办理正常公务的；

(二)对符合条件，手续齐备的事项不予受理和批准的；

(三)不履行服务承诺的；

(四)擅自提出额外的办事条件和要求的；



(五)拒绝、干扰、阻挠政府信息公开主管部门的检查与监督，

或者编造假情况、隐瞒问题的；

(六)对手续不齐的办事当事人不做具体说明，态度生、冷、

硬的；

(七)其它违反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且拒不改正之行为的。

第七条 违反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责任的认定程序。对于群众举

报的违反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行为，以及特邀监督员明查暗访、

行风建设主管部门检查中发现的违反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问题，

要认真进行调查、核实、认定和处理。

（一）调查核实

对投诉举报本单位工作人员违反信息公开的问题，由局办公

室会同有关股室进行调查。被举报人所在股室(单位)要积极配合

调查工作。

(二)责任认定

1、未经主管领导审核批准而作出的违反信息公开有关规定的

行政行为，由直接承办人承担全部责任；

2、经主管领导审核批准或同意后作出的违反信息公开有关规

定的行为由主管领导承担主要责任，直接承办人承担次要责任；

3、经过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作出的违反信息公开有关规定

的具体行政行为，由主要领导承担主要责任，直接承办人员承担

次要责任。

(三)处理方式

经查证问题属实且造成不良后果的，由办公室会同有关股室

拟定处理意见，报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

第八条 责任追究：

(一)情节轻微、影响较小的，对直接责任人给予告诫或批评

教育，并限期改正。



(二)影响正常工作或者给群众造成损失的对有关责任人给予

通报批评，责令作出书面检查，取消其当年评优、评奖资格。

(三)情节严重、影响较大的，给予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整改，

取消年度评优、评奖资格；将直接责任人调离原工作岗位，并按

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四)触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九条 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申请复核，也可向有关

部门申诉。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